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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文件 

 

 

安政发〔2015〕2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 

印发《安康市人民政府重点工作 

公开承诺事项问效问责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

《安康市人民政府重点工作公开承诺事项问效问责办法》已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康市人民政府 

2015 年 3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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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 

重点工作公开承诺事项问效问责办法 

 

根据《安康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》确定的“市政府重点工作

实行公开承诺、挂牌督办、跟踪问效”要求，现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实行公开承诺 

1.市政府办公室根据市政府年度工作重点，分县区、分部门

拟定公开承诺事项，经常务副市长、市长审定后，交由县区、部

门办理。 

2.相关责任单位根据市政府确定的公开承诺事项，制定“任

务量化、责任明晰、措施有力、时限明确”的公开承诺内容，经

常务副市长、市长审定后对外公开承诺。 

3.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严格按照市政府审定的承诺内容

在安康电视台向社会公开承诺，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《安康

日报》、市政府网站、安康人民广播电台设置专题栏目，刊发、

播报公开承诺事项。 

二、跟踪督办落实 

1.市政府督查室负责公开承诺事项的督办，建立督办台账，

实行动态管理；通过现场督查、联合督查、专项督查、明察暗访

等方式，加大对承诺事项落实情况的跟踪督办力度，及时通报进

展情况；通报结果在市政府网站等媒体上公布，并抄送市考核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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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实行承诺事项月报制。各责任单位每月底前向市政府督查

室据实报送当月公开承诺事项进展情况，报送的材料必须简明扼

要、不漏项，项目类进展情况应说明完成投资额、工程量及相应

百分比。 

3.责任单位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期完成承诺任务或不能达

到进度要求的，必须及时向市政府书面说明情况，经市政府研究

同意后予以调整，市政府督查室按调整后的任务进行督办。 

三、严格问效问责 

1.1.1.1.预警提示预警提示预警提示预警提示。。。。对承诺事项不重视、措施不力、推进缓慢或不

按期报送进展情况、虚报瞒报的责任单位，由市政府督查室向其

发出《督查预警提示单》，责令限期整改。 

2.2.2.2.领导约谈领导约谈领导约谈领导约谈。。。。对经预警提示两次仍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，由

市政府督查室提出约谈意见，报经市政府同意后，由市政府分管

领导对相关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约谈结果报市政府主

要领导。被约谈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约谈之日起一周内向市政

府详细说明情况，提出切实可行的书面整改方案。 

3.3.3.3.通报批评通报批评通报批评通报批评。。。。对经约谈仍无明显进展的单位，市政府在全市

范围通报批评，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开曝光，通报结果抄送市考核

办。 

工作落实中发现的不作为、乱作为、失职渎职、违纪违法等

问题，及时将有关情况和线索移送监察机关立案调查，严肃追责。 

四、强化结果运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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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重点工作公开承诺事项列入市对县区、部门年度目标责任

考核指标进行考核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任单位，取消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当

年的评优资格： 

1.一年内收到《督查预警提示单》三次且未完成重点工作公

开承诺任务的； 

2.一年内被市政府领导约谈两次的； 

3.一年内被市政府通报批评一次的； 

本办法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3 月 4日印发  

 


